
 

 

 

 

 

 

临政办发〔 2021 〕 2 号 
 

   

临淄区人民政府 
关于公布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

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

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

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5 号）、《山东省

行政程序规定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38 号）、《淄博市行

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淄政发〔2020〕13 号）要求和上

级有关规定，由区司法局牵头，重点结合机构改革、行政审

批制度改革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、商事制度改革、

职业资格改革、投资体制改革精神和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

优化服务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现代化、促进公平



竞争等深化改革、创新发展、环境保护、外商投资的各项改

革工作要求，对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

中清理，决定继续有效文件 16 件、废止文件 25 件，现予以

公布。 

 

附件：1.继续有效的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

目录 

2.废止的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目录 

 

 

临淄区人民政府 

2021 年 10 月 13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 

继续有效的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 
规范性文件目录 

 
序号 文件标题 文件号 有效期 统一编号 

1 

关于印发临淄区政府公共投融

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及其实施

细则的通知 

临政字〔2017〕

223号 

2022年11月

30日 
LZDR-2017-0010004 

2 
关于印发临淄区“鲁担·惠农贷”

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字〔2018〕

145号 

2023年 8月

31日 
LZDR-2018-0010001 

3 
关于印发临淄区政府信息发布

协调工作规定等制度的通知 

临政办发

〔2015〕15 号 

2021年12月

31日 
LZDR-2015-0020006 

4 
关于印发临淄城区无物业管理

小区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办发

〔2016〕7 号 

2021年12月

31日 
LZDR-2016-0020012 

5 
关于印发临淄区人民广场管理

规定的通知 

临政办发

〔2017〕19 号 

2023年 1月

31日 
LZDR-2017-0020005 

6 
关于印发临淄区首席技师管理

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办发

〔2018〕7 号 

2023年 8月

31日 
LZDR-2018-0020001 

7 

关于印发临淄区有突出贡献的

中青年专家选拔管理办法的通

知 

临政办发

〔2019〕3 号 

2023年11月

17日 
LZDR-2019-0020002 

8 关于印发临淄区免除基本殡葬 临政办发 2024年11月 LZDR-2019-0020003 



服务费用实施办法的通知 〔2019〕4 号 30日 

9 

关于继续执行城区供暖价格和

对低收入群体实行供暖补贴的

通知 

临政办字

〔2019〕2 号 

2021年11月

14日 
LZDR-2019-0020001 

10 
关于印发临淄乡村之星选拔管

理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办字

〔2019〕43 号 

2024年12月

31日 
LZDR-2019-0020004 

11 
关于印发临淄和谐使者选拔管

理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办字

〔2020〕20 号 

2024年 7月

31日 
LZDR-2020-0020001 

12 
关于印发临淄区畜禽养殖禁养

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 

临政办字

〔2020〕21 号 

2025年 8月

1日 
LZDR-2020-0020002 

13 

关于印发临淄区农村房地一体

不动产确权登记实施细则的通

知 

临政办字

〔2020〕29 号 

2025年10月

8日 
LZDR-2020-0020003 

14 
关于加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工

作的通告 
 

2022年11月

14日 
LZDR-2017-0010002 

15 
关于设立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

和禁猎期的通告 
 

2026年 8月

22日 
LZDR-2021-0010001 

16 
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

的实施意见 

临政发〔2021〕

4 号 

2026年 8月

27日 
LZDR-2021-0010002 

 

 

  

 

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办公

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 月 13日印发 
 


